
1 

 

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

关于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方式

收购四川省汇元达钾肥有限责任公司股权 2019 年度 

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声明 

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接受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的

委托，对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方

式收购四川省汇元达钾肥有限责任公司股权之经济行为所涉及的四

川省汇元达钾肥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以评估基准日 2015

年 6 月 30 日进行了评估，评估结论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，并

最终出具了中联评报字[2015]第 1765 号《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

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方式收购四川省汇元达钾肥有限责

任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》。 

评估报告中披露的四川省汇元达钾肥有限责任公司的各年盈利

预测是由被评估单位预测的，是基于以下假设预测的： 

1.本次评估未考虑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发生变化以及遇有自然力

和其他不可抗力及不可预见因素对其评估价值的影响； 

2.企业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以及所执行的税赋、税率等政策无重

大变化； 

3.企业未来的经营管理班子尽职，并继续保持现有的经营管理模

式； 

4.以目前现有的地下开采、冶炼原矿石的生产方式、生产规模（50

万吨氯化钾）、开发技术水平以及市场供需水平为基准，持续合法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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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； 

5.本次评估的各项资产均以评估基准日的实际存量为前提，有关

资产的现行市价以评估基准日的国内有效价格为依据； 

6.本次评估假设委托方及被评估单位提供的基础资料和财务资

料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； 

7.评估范围仅以委托方及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评估申报表为准，未

考虑委托方及被评估单位提供清单以外可能存在的或有资产及或有

负债； 

8.所遵循的有关政策、法律、制度仍如现状而无重大变化，所遵

循的有关社会、政治、经济环境以及采选技术和条件等仍如现状而无

重大变化； 

9.在矿山开发收益期内有关价格、成本费用、税率及利率、汇率

因素在正常范围内变动； 

10.假设采矿许可证到期后，能够依照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相关

法律法规正常延期，直至矿山服务年限结束。 

收益法评估是在上述基本假设以及四川省汇元达钾肥有限责任

公司编制的盈利预测数据上进行的。收益法预测 2019 年利润情况（承

诺利润）以及实际完成情况： 

一、2019 年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

根据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的《四川省汇元

达钾肥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度审计报告》（中天运[2020]审字第 90141

号），汇元达 2019 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3,920.9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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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元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-829.76 万元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

润为 14,750.72 万元，完成了业绩承诺净利润数的 21.07%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 

项  目 2019 年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累计数 

业绩承诺数 70,000.00 40,000.00 30,000.00 28,000.00 168,000.00 

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,920.96 33,531.61 19,582.45 25,694.99 92,730.01 

非经常性损益 -829.76 211.81 217.53 6,976.68 6,576.26 

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

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
14,750.72 33,319.80 19,364.93 18,718.31 86,153.76 

业绩承诺完成数 14,750.72 33,319.80 19,364.93 18,718.31 86,153.76 

完成业绩承诺的比例 21.07% 83.30% 64.55% 66.85% 51.28% 

二、业绩承诺未实现的主要原因 

四川省汇元达钾肥有限责任公司管理层认真分析了 2019 年经营

情况后认为： 

四川汇元达全资子公司老挝开元矿业有限公司二期氯化钾项目

实际投资进度较计划延迟，由于受全球金融环境的不利影响，二期项

目融资目前尚未有实质性进展，导致二期项目建设资金未按计划到位，

二期项目的未能如期达产，致使 2019 年未能按照计划进行投产，老

挝开元矿业有限公司 2019 年实现氯化钾销量为 46.53 万吨，未能达

到原计划销量。由于销售数量未达预期，营业收入及盈利情况均未完

全达到预期效果。 

上述情况造成评估采用的盈利预测基本假设发生了变化，这些变

化是评估师事前无法获知和预计，且事后无法控制的。2015 年 12 月

4 日，按照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与四川省汇元达钾肥有限责任

公司签署了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》，与业绩补偿义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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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新余顺成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新余顺成）、新余文

皓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新余文皓）、刘仲辉、李坤一、

何永平、杜勇、赵思勤签署了《业绩承诺补偿协议》，2016 年 4 月 15

日，东方铁塔与新余顺成、新余文皓、刘仲辉、李坤一、何永平、杜

勇、赵思勤及韩汇如签署了《业绩承诺补偿协议》之补充协议，对于

未完成业绩承诺应予补偿的事项，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根据

《业绩承诺及偿协议》及补充协议相关约定，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

公司 2020 年 4 月 27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了本次业

绩承诺未实现情况的具体补偿方案，具体内容详见 2020 年 4 月 29 日

披露在巨潮网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的《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

的资产 2019 年未完成业绩承诺对应补偿方案的公告》，该事项还需提

交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，经股东大

会审议通过并授权董事会实施。针对四川省汇元达钾肥有限责任公司

2019 年未能实现盈利预测目标的情况，我们深表遗憾。 

 

 

 

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

2020 年 4 月 27 日 


